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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機關主要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辦理全縣環境保護行政業務。 

（二）內部分層業務： 

   局長綜理本局各項業務。 

   副局長襄助局長辦理本局各項業務。 

公害防治科：辦理全縣環保教育宣導、環境影響評估、公害糾紛處理、毒性化學物質

管制及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噪音與振動管制、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防治、環境衛生用藥、公害陳情、罰鍰催繳、綜合性等業務。 

環境管理科：辦理全縣事業廢棄物之管制、水質檢驗、環境衛生管理及病媒防治等業

務。 

廢棄物規劃科：辦理全縣廢棄物處理場營運之管理及資源回收管理、公民營清除處理機

構申請審核等事項。 

會  計  室：辦理本局預算、會計、決算並兼辦統計事項。 

人事管理員：辦理本局人員任免、遷調、考績、退休、撫恤等人事管理事項。 

行      政：辦理本局採購、文書、印信、研考、資訊、檔案管理、財產管理、事務

管理等其他不屬於各科之業務，由局長指定人員辦理。 

          

（三）組織系統圖：本局組織係依照澎湖縣政府100.4.19府人力字第1001500856號函核定辦

理。本局組織規程暨職務編制表修正案，業經澎湖縣政府100.3.23日府行法字第

10013002001號令核定公布，自100年7月1日起施行。 

 

組 織 系 統 表 
 

機  關  名  稱        一級單位名稱      二級單位名稱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局  長               公害防治科 

                                 副局長               環境管理科 

                                                 廢棄物規劃科 

                          會計室 

           人事管理員 

           行政科員 

                                                      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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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本次業務計畫包括： 

 1.一般行政。 

  2.環保業務：公害防治－持續推動公害防治業務，加強防制空氣污染、水污染、噪

音                                管制及毒性化學物質查核管理

等；垃圾環境衛生－辦理家鼠、蚊蠅等病媒蚊撲滅及環境消毒、事業

廢棄物管制、公廁管理及水質檢驗等工作；廢棄物規劃－辦理一般廢

棄物管理工作，推動全縣垃圾減量、分類、不落地等政策，一般廢棄

物轉運至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代為處理，妥善處理

垃圾，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等工作。 

3.一般建築及設備：辦理購置執行環保業務所需各項設備。 

（二）執行重點及成果 

1.完成列管水污染事業單位79家，稽巡查561家次、採水56家次，督促業者做好廢水

處理設施之操作，確保排放水質皆符合排放標準。 

2.辦理水污染緊急應變演練1場次，水環境宣導活動23場次，參與活動1,126人次。 

3.受理民眾公害陳情案件共計269件，處理件數269件，均處理完結，平均處理時間

為0.27日，民眾滿意度調查86件，非常滿意、滿意佔100%。 

4.執行機車排氣攔巡查作業4,670輛次，通知到檢33,289輛次，機車免費檢測服務

4,504輛，車牌辨識未定檢機車稽查4,856輛，定檢站毎月查核9次，辦理2場機車

排氣定檢站檢測人員訓練會，柴油車排煙檢測251輛，柴油車油品採樣100組，非

漁用船舶抽驗油品含硫量抽驗31件、非法漁用船舶排煙稽查81艘。 

5.列管公廁269座，分級巡檢清理計522次。 

6.提供流動公廁，供民眾租用計65車次。 

7.海岸地區環境維護清理： 

（1）離島建設基金900萬元執行成果：本縣海岸維護407處，清理長度917公里，清

理垃圾量計277公噸，資源回收量約59公噸，漂流木135公噸，漁具計61公噸，

廢傢俱計0.7公噸。 

（2）動員春秋季淨灘活動30場次，動員3,348人次，清理垃圾量為11公噸、資源回

收量為0.9公噸。 

（3）租用重機械清除湖西龍門、後寮海域環境。 

8.辦理病媒孳生源清除工作：執行環境督檢5,437家次，清除積水容器2,450個，328

處空地，並未有發現病媒孳生。衛教宣導8場次、鄉市辦理宣導講習56場次，計有

5,053人參加。發佈新聞稿16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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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辦理環境清潔日12場次，參加人數13,130人，清理垃圾總量約34.4公噸。 

10.EcoLife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 

（1）辦理複式動員教育訓練及績優村里觀摩活動5場次。 

（2）協助各村里及各鄉市公所發表綠網誌達5,723篇。 

（3）辦理5S運動推廣，清掃學習教育訓練及環境衛生示範觀摩活動22場次。 

11.海上平台工作：本縣列管之事業10家，共稽查45家次。 

12.辦理資源垃圾回收總計12,589公噸。 

13.辦理廢機動車輛查報、張貼及拖吊回收作業，計查報廢機動車輛295輛，移置251

輛。 

14.列管汽、機車業者107家，計回收廢輪胎200公噸。 

15.配合垃圾強制分類政策回收廚餘及進行堆肥工作，製作成土壤改良物供民眾以資

源回收物兌換綠化植栽使用，平均回收量10.1公噸/日，廚餘回收率11.17%。 

16.辦理環保各項宣導活動：公害防治科48場次，2,820人次參與；環境管理科37場

次，3,899人次參與；廢棄物規劃科286場次，26,112人次參與。 

17.辦理各鄉市垃圾衛生掩埋場正常運作、維護管理及執行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

垃圾轉運作業。 

18.購置挖土機2輛、資源回收車1輛；分發各鄉市加強垃圾處理及清運垃圾。 

  

（三）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 

本局年度預算科目為行政管理、公害防治、垃圾環境衛生、廢棄物規劃及充實環保設

備，係縣負擔核定數及中央補助數，彙編本局年度單位預算，並經議會審議完成法定

程序，配合本局施政計畫核實支用。 

本局單位預算經常支出及資本支出之各項費用，其使用及預算執行，均確實依據有關

規定嚴格審查與控管，各項工作均能如期達成任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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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說明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

善措施 

行政管理 一般行政、總
務、會計、統計
及人事管理事項 

 

一般行政工作 歲出執行率91.13%，
依原計畫執行完成。 

 

公害防治 
 

 
 
一、 102年度澎

湖縣水污染
源稽查管制
及巡守計畫 

 
 
 
 
 
 
 
 
 
 
 
 
 
 
 
 
二、102年度台

灣外島及澎
湖內灣海域
環境品質及
污染來源調
查監測暨強
化緊急應變
計畫 

 
 
 
 
 
 
 
 

 
 
1.執行事業污染源稽/巡查作

業、列管本縣家新增事業，
並全面輔導依法取得排放許
可並協助各類水污染防治措
施計畫與水污染防治許可
(含新設、變更 )及辦理相
關文書發證與審查作業，
及審查本縣事業依法提報廢
（污）水處理設施操作定期
申報表。 

2.持續輔導水環境巡守隊，藉
由巡守隊的行動促進全民參
與清淨海域及水庫,有效保護
水環境區域品質。 

3.舉發廢水污染源及利用暗 
管偷排廢水。 

4.透過全民水污染防治宣導等
活動，提昇民眾對澎湖縣水
環境之認識及保育。 

 
1.執行本縣海域環境品質監測
計畫水質檢測站位置，檢討
及並適度調整或增加站數，
並對各監測點收集相關海、
氣象資料。 

2.進行海域海岸線調查工作及
其基本資料庫建檔。 

3.緊急應變措施。 
 
4.進行匯入本縣內灣及菜園海
域之廢(污)水水質檢測調
查。 

5.進行海上平台及箱網養殖之
污染貢獻量調查。 

6.進行漁港及造船廠之水質調
查，並現場訪查非法塗料使
用情形。 

歲出執行率92.02%，
依原計畫執行完成。 
本計畫與新研綠能科
技有限公司於102年4
月12日簽訂合約執行
期間至102年12月31日
止。 
 
 
 
 
 
 
 
 
 
 
 
 
 
 
 
本計畫與亞太環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於102
年6月24日簽訂合約執
行期間至102年12月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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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量化海岸垃圾之分類及來
源。 

 

 

垃圾環境衛生 

 
 
 
一、辦理家鼠登

革熱病媒蚊
防除工作 

 
 
 
 
 
 
 
 
 
 
 
 
 
 
 
 
 
 
二、辦理海岸地

區清潔維護
工作。 

 
 
 
三、 公廁管理 
 
 
 
 
 
四、 飲用水管

理與檢驗 
 
 
 
 
 
 
 
 
 
 
五、營造永續優

質環境衛生

 
 
1.辦理病媒孳生源清除工作：

執行環境督檢，清除積水容
器，並未有發現病媒孳生。 

2.辦理衛教宣導工作：辦理家
戶宣導計畫、並配合鄉市辦
理宣導講習。 

3.於登革熱疫情高峰期配合衛
生局 

 
4.辦理登革熱複式二級、三級
評比及配合衛生局辦理無蚊
社區評比活動及教育訓練。 

  
5.配合102年度家鼠防除計畫，
擬定澎湖縣102年家鼠防除計
畫一份，皆依計畫時程完成
家鼠防除作業，病辦理提報
家鼠密度測定防除(前、後)
成績統計表陳報環保署，並
配合滅鼠週發佈新聞 

 
1.雇用臨時工執行海岸環境清

潔維護。 
2.辦理春秋季淨灘活動並鼓勵
企業團體主動認養海灘。 

3.執行海上平台稽查。 
 
1.執行環保署列管公廁及加油

站之清潔維護督檢，經評鑑
優良者予以頒獎表揚。 

2.提供流動公廁供民眾租借。 
 
 
1.辦理本縣自來水水源及水質

簡易自來水水源及水質、包
裝及盛裝飲用水、飲用水設
備等飲用稽查抽樣與檢驗。 

2.針對社教場所、醫療場所、
各級學校定期抽驗蓄水池(塔)
水質。 

3.超出檢驗室檢驗能量之檢項
委託行政院環保署核可之環境
檢測公司代檢驗，以確保民眾
飲用水之安全。 

 
1.髒亂點環境清理。 
 

歲出執行率97.47%，
依原計畫執行完成。 
督檢5,437家次、現場
清除2,450個容器、
328處空地。 
鄉市辦理宣導講習56
場次，計有5,053人參
加。 
發佈新聞稿16則，衛
教宣導8場次。 
三級複式動員1場次，
二級複式動員5場次，
無蚊社區評比活動1
次。 
發佈新聞2則。 
 
 
 
 
 
 
 
 
僱工54人、清除407處 
淨灘30場次、參加人
數3,348人。 
 
 
公廁列管269間，分級
評比522次數。 
流動公廁租借65車
次。 
 
 
檢驗件數：407 
檢驗項次：1,404 
 
 

檢驗件數：111 
檢驗項次：111 
 
委外檢驗件數：26 
委外檢驗項次：78 
 
 
 
1.補助白沙、望安鄉
完成髒亂點清理。 

2.補助20村里完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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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2.辦理在地紮根計畫。 

 

3.辦理複式動員教育訓練。 

項環境衛生指標。 
 
3.完成21場次。 

廢棄物規劃  
 
一、資源回收工

作計畫 
 
 
 
 
 
 
 
 
 
 
 
二、澎湖縣委託

垃圾轉運計
畫 

 
 
 
 
 
 
 
 
 
三、辦理清潔隊

員健康檢查
及春節聯誼
活動 

 
四、離島建設基

金-離島居
民生活廢棄
物後送及資
源永續再利
用計畫 

 
 
 
 
 
 
 
 
 
 
 

 
 
1.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
回收工作。委託民間資源回
收業者進行資源回收物之回
收。 

2.推動機關、學校、團體辦理
資源回收工作。 

3.辦理資源回收宣導 
4.辦理資源回收責任業者及販
賣業者管理重點稽查取締工
作。 

5.執行廢機動車輛回收清除貯
存作業。 

 
 
辦理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
垃圾轉運至高雄縣焚化處理工
作。 
 
 
 
 
 
 
 
 
 
 
辦理清潔隊員健康檢查、安全
設施購置及春節聯誼活動。 
 
 
 
1.辦理馬公市、湖西鄉、白沙

鄉之垃圾以貨櫃裝運至高雄
市焚化廠處理，降低縣內衛
生掩埋場數量，減少垃圾處
理設施及可能污染源，提高
環境品質，以增加觀光效
益。 

 
2.改善破碎廠環境整修工程。 
 
 
 
3.擴充傢俱回收車，以提昇傢

俱回收成效。 
 

歲出執行率94.75%，
依原計畫執行完成。 
102年資源回收量
12,589公噸。 
宣導活動286場次，參
與活動26,112人次。 
執行廢機動車輛回收
清除，報廢機動車輛
295輛、移置251輛。 
列管己登記回收業計7
家。 
 
 
 
 
 97年2月16日起執行
馬公市垃圾轉運，同
年3月6日起提前將湖
西鄉垃圾納入轉運。
98年3月10日白沙鄉本
島納入轉運、6月大
倉、鳥嶼及員貝，103
年1月虎井、桶盤一併
納入運往高雄縣焚化
處理，依原計畫執行
完成。 
 
完成105人參加健康檢
查及 178人參加聯
誼，依原計畫執行完
成。 
 
1.該鄉市已全面實施
垃圾不落地及強制
分類政策並完成垃
圾轉運量計
17,323.73公噸。 
 
 

2.增加木料貯存空
間、地磅遮雨棚、
排水溝等設備，提
升破碎廠成效。 

3.充實傢俱回收運輸
車輛，提昇巨大廢
棄物執行成效。 

4.廚餘堆肥每年成效
約1,000噸，提供農
戶、社區、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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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廚餘全面回收及堆肥工
作，推展廚餘有機土壤改良
物改良。 

 
 
 
5.辦理可修復再利用之廢家具

再生利用工作。 
 
6.完成興建傢俱貯存室妥善貯

放未修繕之傢俱，以提升巨
大廢棄物回收處理成效。  

學校以資源回收兌
換，有助於本縣推
動有機農業。 

5.回收廢傢俱260件，
計修繕175件，拍賣
129件。 

6.撥用烏崁里288地號
土地，完成興建廢
傢俱貯存室，提昇
廢傢俱回收再利用
價值。 

各鄉市公所持續清運
回收廚餘及巨大廢棄
物，達到垃圾回收率
50.86%。 
 

充實環保設備 
 

 

 
 
一、離島建設基

金計畫。-
離島居民生
活廢棄物後
送及資源永
續再利用計
畫 

 
二、購置垃圾車 

等機具回收 
車汰舊換 
新。 

 
三、辦公用設備 
 
 
四、澎湖縣推動

低碳島一般
廢棄物資源
循環零廢棄
-垃圾分選
處理工程計
畫 

 
 
五、資源永續循

環利用推動
計畫-興設
離島生質能
源中心工作 

 
 
 
 

 
 
1.辦理廚餘、巨大廢棄物再利

用場機械改善。 
2.改善破碎廠環境整修工程。 
3.廢傢俱回收車。 
 
 
 
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
畫-汰換老舊垃圾車清運機具購
置挖土機2輛、資源回收車1
輛。 
 
 
1.購置冷氣機。 
2.購置蒸飯箱。 
 
1.完成零廢棄處理-垃圾分選工
程規劃、設計、施工及試運
轉。陸續將現有垃圾轉運站
遷移至新場。 

2.分選後，結合資源回收及垃
圾轉運至指定地點焚化整體
規劃作業。 

 
 
興建離島生質能源中心 
 

歲出執行率78.76%。 

 

 

 

 
 
 
 
 
 
 
 
 
 
 
102年1月開工，預計
103年3月試運轉。由
廠商試營運1年後，再
由本局管理。 
 
 
 
 
 
中央補助款，未有核
定函核定計畫。 

 

 

 

 

 

 

 

 

 

 

 

 

 

 

 
 
 
 
 
 
103年編
列預算，
待中央核
定計畫始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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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算執行概況： 

 

（一）歲入超、短收部分： 

1.超收部分: 

（1）規費收入：原預算數17萬8,000元，實現數36萬5,120元，超收18萬7,120元，係

民眾申請案件增加所致。 

（2）財產收入: 原預算數37萬元，實現數38萬6,239元，超收1萬6,239元，係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2.短收部分: 

（1）罰款及賠償收入：原預算數158萬8,000元，收入實現數130萬2,200元，歲入應收

數3,600元，短收28萬2,200元，係本年度違反環保法規罰鍰案件裁罰金額較少所

致。 

（2）其他收入：原預算數7萬元，實現數6萬5,556元，短收4,444元，係民眾租用流動

公廁減少所致。 

 

（二）本次辦理追加減預算、動支第二預備金及歲出經費賸餘情形如下：

   

1.一般行政： 

（1）行政管理：原預算數2,520萬9,000元，動支第二預備金10萬6,000元，追減預算

數16萬5,000元，合計2,515萬元。支出實現數2,291萬8,711元，決算數2,291萬

8,711元。賸餘223萬1,289元。   

2.環保業務：       

（1）公害防治：原預算數899萬5,000元，動支第二預備金20萬7,000元，合計920萬

2,000元，支出實現數846萬7,972元，決算數846萬7,972元，賸餘73萬4,028元。 

（2）垃圾環境衛生：原預算數2,823萬9,000元，動支第二預備金13萬元，合計2,836

萬9,000元。支出實現數2,765萬4,069元，決算數2,765萬4,069元，賸餘71萬

4,931元‧ 

（3）廢棄物規劃：原預算數1億81萬7,000元，動支第二預備金20萬元，經費流入33萬

5,000元，經費流出33萬5,000元，追減預算數122萬2,000元，合計9,979萬5,000

元，支出實現數8,560萬7,159元，保留894萬5,051元，決算數9,455萬2,210元，

賸餘524萬2,790元。 

3.一般建築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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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實環保設備：原預算數3,433萬9,000元，追加預算數5,105萬元，合計8,538萬

9,000元，支出實現數3,256萬7,223元，應付數96萬6,810元，保留3,371萬4,427

元，決算數6,724萬8,460元，賸餘1,814萬540元‧ 

 

（三）本年度各項工作執行結果，經常門決算數1億5,359萬2,962元，預算數1億6,251萬

6,000元，執行率94.51﹪；資本門決算數6,724萬8,460元，預算數8,538萬9,000元，

執行率78.76﹪。 

四、財務實況：  

   

   

（一）本局電話機1部押金1,000元。 

（二）保管款1,331萬4,478元，所含為本局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購置財務、勞務及營繕工

程履約保證金、保固金等，須俟保證（固）期限屆滿後始退還商家。 

（三）代收款177萬5,298元，係租用流動公廁保證金、馬公市非隨水費徵收之清除處理費及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等，待下年度退還、繳入縣庫及分配予各鄉市公所。 

（四）代辦經費419萬3,499元，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專戶及含上級或其他機關委辦事項

等，須俟下年度繼續支用或繳還。 

（五）保管有價證劵411萬9,445元為工程保固金定存質押單6筆。 

（六）保管品2件。 

 

五、 其他要點：無 

 


